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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执法监测概况
根据《202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》（冀环办发〔2025〕4号）要求，对辖区内已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开展污染源执法监测。
按照执行的排污许可证、排放标准、环评及批复以及管理、执法需求等确定监测项目。
各市生态环境局根据生态环境管理、执法需求确定。对于监测超标的排污单位，可适当增加监测频次。
生活垃圾焚烧厂每季度开展一次监测，二噁英类污染物全年至少监测一次。
2025年2季度，保定市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共2749家，第2季度开展执法监测的企业34家，占发证企业总数量的1.2%，涉及14个行业，涉及13个县区；无涉废气VOCs排放企业。
其中废水排放（不含污水处理厂）的发证企业11家，达标率为100%；有组织废气排放的发证企业18家，达标率为100%；污水处理厂共6家，达标率83%；无组织排放的发证企业12家；涉土壤污染（周边环境）排放的发证企业0家；噪声排放的发证企业11家。附表1
2、 具体监测情况
（一）涉废水（除污水处理厂）企业监测情况
1.1 县（市、区）涉废水监测情况
保定市高新区、白沟新城、定兴县、高阳县开展了废水监测，共监测11家废水（除污水处理厂）排放企业，均达标。
1.2 废水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
全市共监测废水（除污水处理厂）排放污染物20项，均达标，监测企业数为11家，均达标。
1.3 废水监测行业分布情况
废水（除污水处理厂）监测共涉及6个行业，分别为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、棉印染精加工、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、金属表面处莲池区、理及热处理加工、飞机制造、热力生产和供应。
（二）涉废气企业监测情况
2.1 县（市、区）涉废气监测情况
清苑区、满城区、阜平县、涞水县、顺平县、蠡县、易县、定兴县开展了废气监测，共监测18家废气排放企业，均达标。
2.2 废气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
全市共监测废气排放污染物18项，均达标；监测企业数为18家，均达标。
2.3 废气监测行业分布情况
废气监测共涉及7个行业，为生物质能发电-生活垃圾焚烧发电、纤维板制造、木质家具制造、石灰和石膏制造、热力生产和供应、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、黑色金属铸造。均达标。
（三）污水处理厂排放情况
3.1 县（市、区）污水处理厂监测情况
清苑区、莲池区、高新区、博野县、顺平县开展了污水处理厂监测，共监测6家污水处理厂排放企业，除溪源污水处理厂总磷超标，其余均达标。
3.2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
全市共监测污水处理厂排放污染物18项，除溪源污水处理厂总磷超标，其余均达标。
（四）涉土壤污染（周边环境）监测情况
4.1 县（市、区）涉土壤监测情况
2季度未开展周边环境监测。
4.2 土壤污染物监测情况
2季度未开展周边环境监测。
4.3 土壤监测行业分布情况
2季度未开展周边环境监测。
（5） 涉厂界噪声监测情况
5.1 县（市、区）涉厂界噪声监测情况
清苑区、易县开展了厂界噪声监测，共监测11家涉厂界噪声企业，均达标。
5.2 厂界噪声监测行业分布情况
厂界噪声监测共涉及7个行业，集中分布在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、黑色金属铸造、石灰和石膏制造等3个行业，占比66%。均达标。
（六）垃圾焚烧厂监测情况，附表2
（七)固废类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监测情况，附表3
三、监测超标情况，附表4
四、复测排污单位情况
第2季度复测0家。
5、 主要工作成效及亮点
及时掌握各县区企业生产情况、达标排放情况及污染治理情况。
六、问题与建议
报送不及时。在出具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数据录入“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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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  2025年第2季度发证企业执法监测情况
	行政区划(市)
	
	发证企业数量
	本季度监测数量
	监测废水（不含污水处理厂）企业数量
	监测废气
企业数量
	污水处理厂数量
	监测无组织
企业数量
	监测周边环境
企业数量
	监测厂界噪声
企业数量

	
	县区
	
	
	本季度开展家数
	达标率（%）
	本季度开展家数
	达标率（%）
	本季度开展家数
	达标率（%）
	本季度开展家数
	达标率（%）
	本季度开展家数
	达标率（%）
	本季度开展家数
	达标率（%）

	保定市
	22县
	2749
	34
	11
	100
	18
	100
	6
	83
	12
	100
	0
	/
	11
	100



附表2：2025年2季度开展监测生活垃圾焚烧厂名单
	序号
	设区市
	县区
	单位名称
	是否监测
（未监测原因）
	是否超标

	1
	保定市
	阜平县
	阜平深能环保有限公司
	是
	否

	2
	保定市
	涞水县
	中节能（涞水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
	是
	否

	3
	保定市
	蠡县
	中节能（蠡县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
	是
	否

	4
	保定市
	易县
	保定易县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
	是
	否

	5
	保定市
	顺平县
	顺平县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
	是
	否

	6
	保定市
	满城区
	保定粤丰科维环保电力有限公司
	是
	否

	7
	保定市
	清苑区
	中节能（保定）环保能源有限公司
	是
	否



附表3：2025年2季度监测固废类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单
	序号
	设区市
	县区
	单位名称
	企业类别
	是否超标

	
	
	
	无
	
	



附表4：第2季度执法监测超标情况汇总
	县区
	企业名称
	行业类型
	监测日期
	监测点
	流量(m3/s)
	水温(℃)
	生产负荷(%)
	监测
项目
	排放
浓度
	单位
	上限
	下限
	是否
超标
	超标
倍数
	监测
单位

	莲池区
	保定市排水服务中心溪源污水处理厂
	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
	2025-5-10
	出口
	/
	/
	/
	总磷
	0.38
	mg/L
	0.2
	/
	是
	0.9
	保定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


[bookmark: _GoBack]
